
深圳经济特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规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66 号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七日）  

第一条 为加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保证用水水质，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城市供水用水条

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以下简称二次供

水）是指通过二次供水设施间接向用户供给生活饮用水的行

为。 

本规定所称二次供水设施是指为保障生活饮用水而设置的

高、中、低位蓄水池（箱）及附属的管道、阀门、水泵机

组、气压罐等设施。 

第三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水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水务主

管部门）负责对二次供水进行监督、管理，各区人民政府水

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水务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的

二次供水进行监督、管理。 

深圳市、区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卫生防疫机构

负责对二次供水水质进行卫生监测和监督。 

第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高位水池（箱）及其加压设施的池（箱）容积及管道

口径满足用水要求； 

（二）高位水箱应设置专用房间； 

（三）池（箱）结构坚实、牢固、光洁、不渗漏、耐腐蚀，

池（箱）加盖且密封性能好，通气孔有防蚊虫、异物进入池

（箱）的装置； 

（四）池（箱）溢流管、排污管不得与下水道直接相连，并

且应有防污染设施； 

（五）供水系统中，生活饮用水与消防用水的管道布置合

理，不存死水区； 

（六）建筑材料、管材、阀门等符合质量要求，所用原材料

涂料应是符合卫生要求的合格产品； 

（七）泵组、电器等安装合理，运转正常； 

（八）地下式供水设施周围 30 米范围内，禁止设置旱厕和

开放性垃圾堆。 

第五条 二次供水设施已移交给供水企业的，由供水企业负

责二次供水设施的运行、清洗、消毒和安全保障；尚未移交

的，由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机构或其他物业管理机构负责二

次供水设施的运行、清洗、消毒和安全保障。 



第六条 供水企业、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机构或其他物业管

理机构应建立二次供水设施的运行、清洗、消毒和安全保障

制度，并报市、区水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二次供水设施每半年应至少清洗消毒一次。 

市、区水务主管部门对未按规定进行清洗消毒的，应发出清

洗消毒通知书，责令供水企业、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机构或

其他物业管理机构限期组织清洗消毒。 

第八条 二次供水设施应由依法设立的专业清洗机构进行清

洗消毒。 

第九条 专业清洗机构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不少于 10 人的专职清洗消毒人员； 

（二）清洗消毒人员应持有卫生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健康

合格证》及《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 

第十条 设立专业清洗机构应向市水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查同意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领营业执照，依法取得

法人资格后方可从事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毒。 

第十一条 清洗消毒人员须经市、区水务主管部门培训合格

后，方可进行清洗消毒工作。 

第十二条 专业清洗机构从事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毒，应



与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机构签订《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合

同》。 

《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合同》的标准格式由市水务主管部

门制定。 

第十三条 《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合同》中可约定清洗消

毒费用，但不得高于市物价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 

第十四条 专业清洗机构应建立安全操作规程，加强清洗消

毒人员的管理，保证清洗消毒后二次供水设施的水质合格。 

专业清洗机构应建立清洗、消毒档案，对每次清洗、消毒情

况进行登记，并接受市、区水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清洗消毒使用的除垢剂、消毒剂应符合卫生要

求。 

第十六条 深圳市水质检测中心负责对二次供水水质进行检

测，市卫生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卫生防疫机构对二次供水水

质可以依法抽检。 

深圳市水质检测中心应经技术监督部门认证合格。 

第十七条 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后的水质检验不合格的，

由市、区水务主管部门责令专业清洗机构重洗，并不得再行

收取清洗消毒费用。 



第十八条 深圳市水质检测中心检验水质应现场同时提取二

次供水设施的进水水样及出水水样，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检

验，出具水质检验报告。 

水质检验的项目由市水务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深圳市水质检测中心应按季度向水务主管部门报

送检验情况报告，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新建二次供水设施必须经清洗消毒并取得深圳市

水质检测中心水质检验合格证明后，方可办理通水手续。 

第二十一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及其所属卫生防疫机构抽

检水质的，应现场取样。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及其所属卫生防疫机构发现二次供水水

质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并同时告知市、区水务主管部

门，发现水质污染事故的，应会同市、区水务主管部门责令

立即停止使用二次供水设施。 

第二十二条 检验水质可以收取相应的费用，具体标准由市

物价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供水企业应建立二次供水设施档案，协助市、

区水务主管部门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监督、检查。 

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后，供水企业、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



机构或其他物业管理机构应做好相关记录，以备市、区水务

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机构或其他物业管理机构

违反本规定拒不组织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由

市、区水务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三千元罚款；

逾期仍不清洗消毒的，由市、区水务主管部门组织清洗消

毒，费用由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机构承担。 

第二十五条 未取得合法资格而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

的，由市、区水务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改正，并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三倍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专业清洗机构使用未经市、区水务主管部门专

门培训合格的人员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由市、区

水务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处以一千元罚款；使用无

《健康合格证》或《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的人员清洗消毒

的，由市、区卫生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并处以一千元罚

款。 

第二十七条 卫生防疫机构或深圳市水质检测中心未现场提

取水样的，其检验无效，应重新检验；重新检验的，不得再

行收取检验费用。 



第二十八条 损坏二次供水设施造成二次供水水质不合格或

水质污染的，应负赔偿责任，并由市、区水务主管部门责令

其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九条 1993 年 10 月 21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 号

修订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楼宇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办法》于

本规定生效之日废止。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